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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号称买房送家具，最终却连家具的影都没有；开开心心买新

房，却发现房子漏水；相信中介购房，却是房没买到差点财也没

了……想要个安乐窝，烦恼也真多。本期三个案例，看看购房那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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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个安乐窝，烦恼也真多

■赖方方绘图

家具没了
●开发商承诺购房送家具
●收房时却没看到有家具

冯先生经过反复比对，看

中了某开发商位于广州市黄埔

区的楼盘。2020年3月，冯先生

与开发商签订《广州市商品房

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

约定以 350 万元的价格购买房

屋一套，房屋建筑面积124.1755
平方米。

冯先生在买房时，还与开

发商签订了补充协议。双方约

定：开发商向冯先生赠送家具

礼包一套，包含电视柜、茶几、

沙发、餐桌等 14 件家具产品。

该家具礼包已包含在房屋价款

中，开发商不再另外收费。冯

先生需在房产交付后60天内兑

换赠送的家具产品。

对于赠送家具这一事宜，

冯先生感到非常满意，随即签

署了《确认书》。他承诺，若其

已兑换家具产品，但之后与开

发商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则

根据房屋建筑面积按500元/㎡
的标准支付补偿费用。

然而开发商交房后，冯先

生没有看到家具。多次催促

后，开发商仍未依约向其赠送

家具礼包。为此，冯先生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开发商支付家

具礼包损失12万元。

2023年9月11日 星期一 责编：梁胤馨 美编：任东梅 校对：吴习

在外地工作的尹先生，看中了本地某楼盘房屋，

甚为心动，但因无购房资格，又不愿放弃心仪房屋，

便托人介绍联系到某房地产公司中介人员刘某。

刘某自称认识开发商内部人员，可以帮助尹先

生搞定购房资格并购买该楼盘房屋。

因为得房心切，尹先生遂委托刘某购房，双方

约定尹先生成功购房后，向刘某支付房屋成交价格

的2%作为服务费。

此后，尹先生先后向刘某转账支付购房资格

费、购房诚意金等费用26.8万元。

在未告知尹先生的情况下，刘某将该笔款项转

给自称系开发商内部人员的罗某，委托其办理购房

事宜。不过，罗某后来因涉嫌合同诈骗被逮捕。

至此，尹先生未能购房成功，遂要求刘某偿还

相关款项。刘某辩称其接受尹先生的委托购买案

涉房产，出于尹先生的利益，又将代理权转委托给

案外人罗某，相应款项也转给了罗某，其本人未从

中获益，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双方协商无果，尹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刘某返

还购房款项26.8万元及利息。

地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二审判决，刘某向尹先生返还购房

款项26.8万元，驳回尹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广州中院刘贤君认为，本案中尹先

生委托刘某为其购买案涉房屋，该房屋并非刘某所

有或者接受授权进行处分，因此，尹先生与刘某之

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

刘某称其将委托事务转委托给案外人罗某办

理，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转委托是经尹先生同

意或者追认。

因此，罗某的行为应当由刘某承担责任。刘某

没有为尹先生取得购房资格，也没有为尹先生购得

案涉房屋，应当将收取的26.8万元款项退回给尹先

生。而尹先生明知自己不具备当地购房资格，仍委

托刘某购买案涉房屋，违反了当地限购政策，对委

托事务不能办成存在一定过错，法院对此给予否定

的价值评判。故法院对尹先生主张赔偿购房款利

息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广大群众购买房屋前应仔细了解房

屋性质、开发商资质、出卖人对房屋是否有处分权、

自身是否具备购房资格等信息，不能为了购房而行

违法违规之事，否则可能得不偿失。中介人员也应

恪守职业道德，合法合规为客户提供服务，如为“拉

单”而试图突破法律法规底线，不但不能如愿，还可

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采写：新快报记者 高京 杨喜茵 通讯员 张
敏 黄志航 赖雯丽 闫眉宇 刘贤君 眭翘

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开发

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 向 冯 先 生 返 还 家 具 包 费 用

62087.7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黄埔法院张敏认为，

在房地产交易市场中，通过赠送家

电、家具的方式进行让利促销是开发

商常见的销售策略。本案开发商没

有按照合同约定给付家具礼包，应当

向业主赔偿该部分对价的损失。

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开发商与购

房者并未约定没有赠与的法律后

果，仅是约定了房屋买卖合同解除

时家具礼包返还的补偿标准。根据

对等原则，合同约定了已兑换家具

礼包的业主在房屋买卖合同解除时

的补偿费用计算标准，故法院参照

该标准计算家具礼包的价值，并判

令开发商向业主支付相应家具包费

用62087.75元（124.1755㎡×500元/

㎡）。对于冯先生超出此部分的诉

请，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广大购房者在签订

商品房买卖合同时，要将开发商口

头承诺的赠与家电、家具、面积等内

容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并明确约

定开发商不履行前述承诺的违约后

果，以便发生纠纷时更好保护自身

合法权益。

2020年 6月，小李夫妇在广州

增城某小区购置了一套建筑面积

为118.99平方米的房屋。

同年 10 月，小李夫妇接到开

发商通知去收房，却发现房屋墙体

存在大面积漏水现象，故拒绝收

楼，并要求物业对房屋进行修复。

一年后的 6月，小李夫妇再次

接到通知前往验房，发现漏水问题

仍未解决。后小李夫妇没有再接

到物业告知房屋修复完毕及收楼

的通知，也没有再去查看。

到了 2022 年初，物业将小李

夫妇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 2020
年11月至2021年12月的物业服务

费、公摊电费 5179.30 元以及相应

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物业公司主张，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

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

具有法律约束力。涉案房屋自开

发商通知小李夫妇收楼之日即视

为已交付小李夫妇使用，故小李夫

妇应按物业公司与开发商签订的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的约定按

时缴纳相关物业服务费和公摊电

费，但小李夫妇并未缴款。

小李夫妇辩称，其验房后发现

房屋大面积漏水，房屋至今仍未成

功交付，其无需缴纳该笔费用。

新房漏水
●房间漏水拒绝收房
●却被物业告上法庭

地点：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

告物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物

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增城法院赖雯丽

认为，本案中被告小李夫妇与开

发商签有《商品房预售合同》，开

发商与物业公司签有《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

但是物业服务合同与商品房

买卖合同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对

于涉案房屋交楼条件的认定，属于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审查认定的

内容，涉案房屋是否应视为已交付

使用，不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审

查的范畴。

本案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根

据原、被告庭上的陈述及相应证

据，物业公司主张涉案房屋自开发

商通知小李夫妇收楼之日即视为

已交付使用，理据不足。

同时，涉案房屋在小李夫妇

2020 年 10 月验房时确实存在大面

积漏水的事实，结合涉案房屋至今

未实际收楼，亦未登记在小李夫妇

名下的情况，法院对物业公司主张

的物业服务费、公摊电费和逾期付

款违约金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业主应当自签收房

屋交付文件之日起交纳物业服务

费。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发商发

出交房通知后，因业主自身原因不

及时办理收房手续的，不影响物业

费的收取。

房财两空
●没有购房资格也想买房
●误信中介差点要不回钱


